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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 

保证人配偶的“声明条款”怎么写？怎么诉？ 

作者：尤杨丨赵之涵1 

保证人为自然人时，债权人往往会要求保证人配偶出具“知悉函”或“保证人配偶承诺函”、“无异议

声明”等“声明条款”，确认保证人配偶知悉并同意保证合同约定，对保证人依约承担保证责任不持任何异

议，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责任。一旦发生纠纷，将会面临以下问题： 

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会如何认定? 

债权人实现担保责任时，是否应将保证人配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 

若仅起诉保证人，能否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本文将在梳理立法进程、检索司法案例的基础上，分析讨论上述问题。 

一、“声明条款”的具体内容会直接影响法院审理认定 

对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的性质认定，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曾经历了从一律否认为夫妻共同债务，

到认为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重点考量该担保之债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密切相关以进行性质认定的认识变

化过程2。但至今仍不统一：有的法院根据“声明条款”，将担保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将配偶一方纳

入保证债务的范围，并要求其同保证人一道连带地清偿保证债务；有的法院认为，配偶在签字确认的同时，

并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保证人配偶不承担保证责任。 

在对代表性案例进行检索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类型化区分，梳理下述三类情形，并相应总结了三类情

形下的法院审理思路及结论： 

 
1 实习生徐晓譞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2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下称“复函”）

中明确表示：“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 2016 年，在“李大红诉安英杰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2016〕最高法

民申 2908 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表明：“相关答复和复函仅是针对个案相关情况作出的处理意见，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对

于夫妻共同债务，仍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就个案处理而言，并非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一概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重点还应考

量该担保之债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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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仅写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常见情形一：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表示：“已知晓保证合同约定，并对于保证人依据本合

同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议”。 

法院审理认定结论：法院一般会认定，保证人配偶签字仅表明其对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知晓，并

非作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该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保证人配偶不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

责任。 

类案检索情况： 

案号 基本案情 法院观点 法院判决 

〔2020〕

豫 01 民

再 261 号 

武某某作为赵某某的配偶，在

《最高额保证合同》中：“……

甲方配偶确认：已知晓上述合

同约定并对于甲方依据本合同

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

异议……”的签字处签名。 

武某某作为赵某某的配偶签字

并非在保证人处签字，而其签字

仅为对赵某某承担保证责任的

知晓，并非作出承担保证的意思

表示，其不应当对本案所涉债务

承担保证责任。 

判决武某某不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2020〕

云 民 终

818 号 

石某某、胜某、马某分别在该三

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章处以

配偶确认方式注明“已知晓上

述合同约定，并对于甲方依据

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

持任何异议，甲方送达地址（含

变更后）即为本人送达地址。” 

石某某、胜某、马某系以配偶身

份确认知晓邓小某、邓文某、兰

某某的保证合同，并不因此成为

本案连带保证人。 

判决石某某、胜某、

马某不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2020〕

鄂 01 民

终 4728

号 

刘某某的配偶冯某在《最高额保

证合同》上签字，确认已知晓合

同约定并对于刘某某依据合同

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

异议。 

冯某未作为保证人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仅作为保证人配偶

签字确认知晓保证合同的约定

并对保证人承担责任不持任何

异议。 

判决就某银行关于

冯某个人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的诉请，不

予支持。 

〔2020〕

辽 02 民

初 280 号 

被告张某某作为被告贺某某的

配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确

认：“已知晓上述合同约定并

对于被告张某某依据本合同承

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处

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异

议。” 

被告张某某书面确认对被告贺

某某承担保证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不持任何

异议，应当视为被告张某某同意

贺某某用夫妻共同财产对被告

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并不代表

张某某同意作为保证人对被告

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张某某对被告某公

司所负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的诉请，

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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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写明“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 

常见情形二：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认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法院审理思路及结论：若该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则应属合法有效，该担保之债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保证人配偶需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予以清偿，但并不追及至保证人配偶一方个人财

产。 

类案检索情况： 

案号 基本案情 法院观点 法院判决 

〔2016〕

皖 民 终

301 号 

杨某某与某银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

有“共有人声明条款”，

主要内容为，卞某某系保

证人的配偶，已认真阅读

并确认了本合同的所有条

款，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

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

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

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

同财产予以清偿。卞某某

在共有人处签字。 

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卞

某某签字确认的“共有人声明

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

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

根据该声明内容，卞某某明确

该保证的债务为其夫妻共同债

务，同时明确是以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清偿，故卞某某应当以

其与杨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承

担保证责任。 

卞某某以其与杨某某的夫

妻共同财产在最高额 1,500

万元范围内对某有限公司

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2016〕

鄂 民 终

1293 号 

某银行与张某签订《个人

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张

某为某公司提供担保，保

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张某配偶徐某在合同中签

字确认：知悉并同意保证

担保，保证的债务为夫妻

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清偿。 

徐某系张某配偶，其已知晓保

证合同约定，认可保证的债务

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同意以夫妻

共同财产予以清偿，故徐某对

张某的保证责任应在夫妻共同

财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徐某对判决确定的保证责

任以其与张某的夫妻共同

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三） 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明确表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的 

常见情形三：保证人配偶明确表示愿意与保证人共同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审理思路及认定：若此意思表示真实，法院认定“声明条款”有效，保证人配偶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类案检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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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基本案情 法院观点 法院判决 

〔2015〕

二中民二

初 字 第

0015 号 

钟某某作为被告王某某的

配偶向原告出具一份《保

证人配偶承诺书》，内容

为：（1）完全同意保证人上

述担保行为，同意保证人

与贵行签署的相关合同或

文件的全部条款并且承诺

受该等条款的约束，与保

证人共同承担该笔借款的

担保责任。 

被告钟某某向原告出具的《保

证人配偶承诺书》，均系各方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

效。 

被告钟某某应按照其承诺内

容对被告某公司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钟某

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某公司追偿。被告钟某

某抗辩，作为保证人配偶，其

应在夫妻共有财产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不予

支持。 

被告钟某某应按照《保证人

配偶承诺书》的约定，对被

告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7〕

川 民 终

271 号 

李某等分别向某银行出具

《个人担保声明书》，均明

确表示其自愿对涉案借款

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及某银行实现债权所产生

的律师费提供连带保证责

任，同时，李某与莫某等两

对夫妻为其签署的该声明

书在蜀都公证处进行了公

证。 

李某等的上述行为均表明其

自愿为某公司的涉案借款承

担担保连带保证责任，其该项

上诉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而

不能成立。在无证据证明《个

人担保声明书》违反法律、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

属合法有效，李某等均应当按

照承诺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李某等对某公司的给付义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0〕

鲁 01 民

初 763 号 

李某在编号为 xxx 的《个

人担保声明书》中承诺与

保证人季某共同对《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李某在编号为 xxx 的《个人担

保声明书》中承诺与保证人季

某共同对该借款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故某银行要求李淼对

该 合 同 项 下 产 生 的 罚 息

89,230.77 元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季某对判决所确定的被

告某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被告李某对判

决所确定的被告某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总体而言：在不同的情形下，原告债权人起诉被告保证人及其配偶，法院不会以被告当事人不适

格为由驳回原告起诉。但是，根据声明条款中所写内容的不同，法院会对夫妻一方对外提供担保，另一

方仅签订“声明条款”的债务性质作出不同认定。 

二、能否在执行过程中追加保证人配偶作为被执行人？ 

执行阶段法院能否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亦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止的问题。 

2016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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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追加当事人规定》”），明确了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了不能在执行阶段追加配偶的统

一化要求。 

2017 年 2 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 2 条更是明确

规定“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 

有学者总结，在《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实施后，各地法院在不予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统一规定框架

下，操作层面表现出两种不同样态的运作模式，一是“不予追加+另行起诉”模式，由债权人另行提起一个

确认之诉，或者代位提起析产诉讼；二是“不予追加+直接执行”模式，推定被执行债务为个人债务，推定

配偶名下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在不追加配偶前提下，直接执行其名下一半财产，或者推定被执行债务为夫

妻共同债务，推定配偶名下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而执行该共同财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时还可以执

行配偶个人财产3。 

三、总结 

保证人配偶作为非合同方仅签署“声明条款”的情形在司法判决中仍存在一定分歧，而且，无论是《民

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变化4，还是《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的运行模式，都对债权人一方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若配偶仅同意保证人提供担保，债权人主张配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要求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果各方本意是要求债务人配偶一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责任的，债权人应当

让保证人配偶也以保证人身份签署合同，或者让保证人配偶在“声明条款”中写明“包括但不限于构成夫

妻共同债务、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事后发生纠纷的，需要根据“声明条款”的具体内容予以准确定性，秉持以下原则： 

1. 应当列保证人配偶为被告； 

2. 应当明确诉讼请求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在庭审

过程中予以明确，避免法院仅以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由直接驳回诉请； 

3. 通过审理阶段取得清晰明确的判项，为执行提供一定条件和便利。 

 
3 张海燕.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配偶追加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19,33(01):29-39。 

4 2018 年《夫妻债务解释》确立了“共债共签规则”作为夫妻债务认定的基本规则之一，该规则最终写入《民法典》中。“共

债共签”规则所要求的“共同意思表示”代替原有“夫妻关系存续”成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主要依据，改变了备受争议

的《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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